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崇建管〔2019〕31号




关于转发《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贯彻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
的通知》的通知

委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贯彻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崇安委办〔2019〕6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


附件：《区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贯彻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的通知》	                     	
                               2019年4月15日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4月15印发



1

